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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

4月21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15年3月27日总股本399,629,107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方案调整说明

鉴于公司董事会公布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后，公司对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激励对象所获授尚未解锁的403,4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了回购注销，致使公司总股本从预

案公布日至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日前发生了变化，公司总股本由2015年3月27日的399,629,107股

变更为现有的399,225,707股。根据派发现金股息总量不变的原则，公司对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99,225,707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10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

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909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0960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01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5005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6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6月1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747

王东辉

2 00*****509

吴敏

3 08*****863

上海翊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 00*****480

霍向琦

5 08*****362

上海奥力锋投资发展中心

(

有限合伙

)

6 01*****167

樊世彬

7 00*****066

张彤

8 00*****045

鞠海涛

9 01*****428

黄建清

10 01*****999

赵传胜

11 01*****915

方勇

12 01*****529

庞钊

13 00*****397

李志坚

五、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2月11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

细、缩股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

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所涉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应由8.765元/股调整为8.665元/股；预留部分授予所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

由14.65元/股调整为14.55元/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需在回购时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实施。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56号辉煌时代大厦15层

咨询联系人：史卫华、高少薇

咨询电话：010-62602016

传真电话：010-62602100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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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12日上午9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12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6月11日

下午15:00至6月1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总裁秦玉峰先生

（六）会议的合规合法性：本次股会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157人，代表股份182,675,

576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931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28人，代

表股份168,515,857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766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29人，代

表股份14,159,719股，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165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关于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69,131,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55%；

反对4,869,8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9%；

弃权8,674,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86%；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73,1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732%；

反对4,869,8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499%；

弃权8,674,6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76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69,121,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02%；

反对4,883,5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34%；

弃权8,670,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64%；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3,4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421%；

反对4,883,5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940%；

弃权8,670,6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640%；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69,121,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02%；

反对4,853,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1%；

弃权8,70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3,4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421%；

反对4,853,7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82%；

弃权8,700,4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9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69,126,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32%；

反对4,852,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3%；

弃权8,696,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9,0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601%；

反对4,852,4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40%；

弃权8,696,1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45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五）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69,015,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221%；

反对13,642,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80%；

弃权1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457,3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1011%；

反对13,642,29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411%；

弃权18,0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169,121,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02%；

反对4,853,7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71%；

弃权8,70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3,4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421%；

反对4,853,7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82%；

弃权8,700,4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597%；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七）关于公司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表决权151,

351,731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同意17,769,5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285%；

反对4,886,0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86%；

弃权8,668,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29%；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3,3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417%；

反对4,886,0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020%；

弃权8,668,2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56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八）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69,120,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796%；

反对4,853,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9%；

弃权8,701,7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2,4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388%；

反对4,853,4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72%；

弃权8,701,7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63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九）关于公司聘任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169,117,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780%；

反对4,872,4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73%；

弃权8,685,6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4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59,5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295%；

反对4,872,4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583%；

弃权8,685,6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912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关于确定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169,126,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32%；

反对4,889,8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68%；

弃权8,658,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8,9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597%；

反对4,889,8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142%；

弃权8,658,8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26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一）关于确定第八届监事会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169,123,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11%；

反对4,889,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67%；

弃权8,662,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2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565,1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475%；

反对4,889,69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136%；

弃权8,662,80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38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广亮、张剑英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编号：临2015-121

华夏幸福关于下属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固安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出让活动中共竞得了三宗地块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取得了《中标通知书》。

上述购买经营性用地的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15年3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49号）

现将地块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得地块具体情况

土地

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

（

平方米

）

规划

用途

出让年

限

成交金额

（

万元

）

保证金金额

(

万元

)

2015XZ-16

孔雀大道南侧

、

永盛路

东侧

65,556.88

住宅

70

年

23,516.48 4,600

2015XZ-17

孔雀大道南侧

、

永盛路

东侧

11,116.22 3,996.72 770

2015XZ-18

东方街南侧

、

永盛路西

侧

28,509.99 10,232.56 2,000

合计

105,183.09

— —

37,745.76 7,370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竞买符合公司的土地储备策略， 可增加公司土地储备105,183.09平方米，

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保障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风险提示

本次竞拍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

投资决策的，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

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246�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5月15日召开的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3,686,53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7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85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1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6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5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5年6月1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66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 08*****789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3 08*****644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4 08*****531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209号火炬动力港A区8栋9楼

咨询联系人： 李小燕、陈艳艳

咨询电话： 028-85925759、85925760

传真电话： 028-85925759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56� � � �证券简称：中国医药 公告编号：临2015-038号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300元（税前）

●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现金红利0.15485元，境外机构投资

者(QFII)股东每股现金红利0.14670元。

●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8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6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19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2015年4月24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等议

案，决议公告刊登在2015年4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4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2015年6月18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分配以1,012,513,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3元（含税），扣税

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485元，共计派发红利165,053,346.66元。

1、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依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2]85号)规定，公司暂按5%的税负代扣代缴本次现金红利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15485元。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

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14670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16300元。

三、相关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18日

(二)除权（除息）日：2015年6月19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6月19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2015年6月18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除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通用天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用技术集团医

药控股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液化公司、驻马店市佳梦燃气具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部门：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电话：67164267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73� � �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15-038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接到山西省国际招

标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中标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300MW

机组烟气脱硫除尘超低排放改造项目（BOT模式）。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300MW机组烟气脱硫除尘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BOT模式）。

2、项目范围：

公司在合同特许经营期限和承包范围内负责新增超低排放脱硫除尘设施及相关配套设

施设计、投资、建设、调试、试运行、检测验收，并最终达到超低排放指标通过环保部门验收；

所有超低排放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的运营、改造、维护和移交。收取环保运营服务费，并承担

风险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责任。

3、项目进度与经营期限：

项目计划于2015年9月20日完成两台机组的改造任务，具备与主系统接口条件。特许经营

期：20年。

4、项目技术方案：采用单塔一体化脱硫除尘深度净化技术（SPC-3D技术）。

5、项目投资金额：拟投资额8,303万元人民币。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项目的合同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项目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待合同签

署后另行公告。

公司与山西平朔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项目实施不会影响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项目中标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中标通知书的要求，尽快与招标人办理签订合同等有关事项。公司将及时对

后续合同签订情况履行公告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928� � �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5-021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2015年6月12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相关财经媒

体刊登了所谓"阿里巴巴拟投资凤凰传媒，布局在线教育"的报道（以下简称"报道"）。报道称：

1、阿里巴巴将投资国内上市公司凤凰传媒，持股比例或将达到32%，目前交易已经接近尾声，预

计不久将对外宣布。2、阿里将与凤凰传媒在图书出版、游戏，特别是教育方面展开深入的合作。

3、今年4月凤凰传媒发布的年报中，其就曾经宣布计划将凤凰学易公司(学科网)注入股份公司,

同时引入以BAT为主的战略投资者,打造成为全国K12在线教育领域的领军企业。

二、 澄清声明

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1、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核实，截止目前，公司

尚未就股权投资项目与阿里进行过合作谈判。

2、截止目前，本公司尚未就图书出版、游戏、在线教育等项目与阿里进行过合作谈判。

3、本公司已于2015年5月22日对外公告，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凤凰数媒以现金收购公司控股

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凤凰学易51.80%的股权。今后，公司将逐步引入以

BAT为主的战略投资者，大力扶持凤凰学易公司获得更快发展，成为全国K12在线教育领域的

领军企业，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截止目前，本公司无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本公司常年信息披露的指定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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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 10日、6月11

日、6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1、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经公司自查，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要事项。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函证确认，公司及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书面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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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0月16日提交的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未获通过，为继续推进公司业务转型发展，进军文化产业，实现公司可持

续发展，公司拟在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基础之上修订完善，标的资产范围不变，向相

关方发行股票购买原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自2015年6月15日起连续停牌五天。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有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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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

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申请未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